
訊息快遞

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三

就養服務

輔導會各榮家歡迎符合

資格之榮民申請入住

板橋榮家
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大觀路 2段 32 號

☆ TEL:02-22755157

臺北榮家

★新北市三峽區

白雞路 127 號

☆ TEL:02-26731201

桃園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興豐路 1217 號

☆ TEL:03-3681140

八德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榮興路 1100 號

☆ TEL:03-3651285

新竹榮家

★新竹市崧嶺路

57 巷 41 號

☆ TEL:03-5213292

中彰榮家

★彰化市桃源里

公園路二段 301 號

☆ TEL:04-7222187

彰化榮家

★彰化縣田中鎮

中南路二段 421 號

☆ TEL:04-8747647

雲林榮家

★雲林縣斗六市

榮譽路 160 號

☆ TEL:05-5324100

白河榮家

★臺南市白河區

仙草里仙草 63 號

☆ TEL:06-6852164

佳里榮家

★臺南市七股區

三股里 147 號

☆ TEL:06-7880664

臺南榮家

★臺南市崇明路 190 號

☆ TEL:06-2690418

高雄榮家

★高雄市楠梓區

加昌路 631 號

☆ TEL:07-3652828

岡山榮家

★高雄市燕巢區

成功路 1號

☆ TEL:07-6161214

屏東榮家

★屏東縣內埔鄉

建興村 100 號

☆ TEL:08-7701621

花蓮榮家

★花蓮市府前路 29 號

☆ TEL:03-8223111

馬蘭榮家

★臺東市更生路

1010 號

☆ TEL:089-222417

「廣植福田」

★財團法人榮民榮眷

基金會捐贈專戶

☆戶名：財團法人榮

民榮眷基金會

★銀行：

合作金庫銀行

─光復南路分行

銀行捐款帳號：

5078-717-626-734

☆郵局：

中華郵政

─永吉分局

5008-2111

�  (105/05/01~105/05/31)

特獎	 FK361424
�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特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10 萬元福利禮券劵

頭獎	 LK585977
�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頭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5萬元福利禮券 劵

二獎	 IC395712
�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二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1萬元福利禮券 劵

三獎	 1424
       收銀條號碼末四碼與同期特獎獎號末四碼相同者 500 元等值福利品

普獎	 424
       收銀條號碼末三碼與同期特獎獎號末三碼相同者 200 元等值福利品

福利獎	 407
       收銀條號碼末三碼與同期福利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200 元等值福利品

附記
◎兌獎期間：中華民國 105/07/01~105/09/30。
◎三獎、普獎、福利獎，請攜帶收銀條及福利證至福利 (營 )站兌換。
◎特獎、頭獎、二獎，請攜帶收銀條及福利證至福利處兌換。
◎比照統一發票領獎方式，中獎之收銀條每張按其最高中獎獎別限領 1個獎項。
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
金獎對對樂中獎號碼201605期

　
自
陸
軍
裝
甲
部
隊
少
校
退
伍
的
周
崇

佐
，
經
廿
多
年
奮
鬥
，
成
功
創
立
「
固
安
保
全
」
及
「
固

安
公
寓
大
廈
管
理
維
護
公
司
」
，
他
並
率
先
與
臺
北

市
榮
服
處
簽
訂
「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」
，
釋
出
工
作

機
會
，
優
先
進
用
榮
民
眷
，
對
中
高
齡
榮
民
也
會
安

排
適
任
職
缺
予
以
進
用
。

周
崇
佐
的
父
親
周
靖
波
，
曾
任
南
京
首
都
警
察
廳
長
，

隨
政
府
來
臺
後
，
任
職
刑
警
大
隊
，
於
任
內
退
休
。
周
崇

佐
身
為
警
察
子
弟
，
他
牢
記
父
親
的
教
誨
：
「
對
國
家
要

忠
，
對
人
要
誠
。
」
就
是
因
為
這
句
話
，
促
使
他
投
身
軍
旅
。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，
周
崇
佐
退
伍
，
經
多
年
打
拚
，
民
國

九
十
八
年
他
成
立
「
固
安
保
全
公
司
」
，
至
今
已
有
五
百

多
名
員
工
，
服
務
包
括
宏
達
電
、
達
欣
工
程
、
竹
城
建
設
、

康
寧
大
學
及
永
越
健
檢
中
心
等
近
百
家
知
名
企
業
與
機

關
。
固
安
企
業
不
僅
是
進
用
榮
民
眷
最
多
的
企
業
之
一
，

更
獲
選
臺
北
市
榮
服
處
一○

三
年
度
優
良
廠
商
代
表
。

周
崇
佐
表
示
：
「
專
業
、
負
責
、
誠
信
，
是
做
人
，

也
是
做
事
的
基
本
道
理
！
」
目
前
國
內
約
有
四
百
多

家
保
全
業
者
，
市
場
競
爭
激
烈
，
常
有
削
價
競
爭
的

情
況
，
但
他
堅
持
不
走
價
格
路
線
，
希
望
維
護
該
有

的
品
質
與
素
質
。

周
崇
佐
在
員
工
訓
練
時
強
調
，
從
業
人
員
首
重
忠

誠
與
紀
律
，
「
專
業
、
負
責
、
誠
信
」
是
固
安
堅
持

的
最
高
原
則
，
他
也
勉
勵
後
進
：
「
工
作
是
貢
獻
自

己
、
造
福
社
會
的
機
會
，
也
是
個
人
成
長
的
機
緣
，

唯
有
不
斷
追
求
向
前
，
才
能
日
有
所
進
。
」

固
安
保
全
周
崇
佐 

優
先
進
用
榮
民
眷

周崇佐（左）與臺北市榮服處長鄭有諒（右）合影。
� （圖片提供／臺北市榮服處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為
改
善
新
竹
縣
偏
遠
地

區
就
醫
交
通
不
便
的
問
題
，
臺
北
榮
總

新
竹
分
院
規
劃
並
贊
助
開
設
的
高
齡

友
善
愛
心
醫
療
專
車
「
關
西—

橫
山

線
」
，
日
前
正
式
起
駛
，
路
線
行
經
關

西
鎮
、
橫
山
鄉
的
十
一
個
村
里
，
預
估

將
有
兩
萬
三
千
多
位
鄉
親
受
惠
。

該
專
車
路
線
通
行
省
道
臺
三
線
，
於

每
週
三
上
午
七
點
三
十
分
從
關
西
台
電

公
司
站
出
發
，
行
經
關
西
鎮
客
運
站
、

石
爺
、
下
三
屯
、
十
六
張
、
東
光
國
小
、

新
城
、
蛙
子
窟
、
橫
山
鄉
大
平
地
、
沙

坑
國
小
、
十
分
寮
、
橫
山
鄉
公
所
、
大

肚
（
亞
洲
水
泥
）
、
大
肚
社
區
（
超
商

對
面
）
、
橫
山
（
火
車
站
前
）
等
站
，

於
八
點
左
右
抵
達
北
榮
新
竹
分
院
，
並

於
上
午
十
一
點
三
十
分
，
原
路
回
程
至

關
西
台
電
公
司
。

不
少
鄉
親
搭
乘
醫
療
專
車
後
直
呼
：

「
很
方
便
，
太
棒
了
！
」
還
有
關
西
長

輩
開
心
的
說
，
以
前
去
新
竹
、
竹
北
、

竹
東
或
中
壢
看
診
，
都
要
麻
煩
兒
女

載
，
否
則
搭
客
運
還
要
轉
車
，
現
在
直

達
榮
總
新
竹
分
院
，
至
少
省
半
小
時
，

方
便
很
多
。

醫
療
專
車
通
車
後
，
大
大
降
低
偏
鄉

民
眾
就
醫
時
舟
車
勞
頓
的
辛
苦
，
「
一

車
來
回
」
的
就
診
方
式
，
即
使
是
年
長

者
也
能
自
行
就
醫
，
讓
子
女
可
以
安
心

工
作
。
另
外
，
新
竹
分
院
也
設
有
專
門

窗
口
，
可
以
提
供
搭
車
就
診
民
眾
協
助
，

電
話
（○

三
）
五
九
六
二
一
三
四
，
轉
分

機
五○

二
、
五
二
四
、
一
一
五
。

北
榮
新
竹
分
院
表
示
，
未
來
將
依
據

民
眾
反
映
，
增
設
醫
療
專
車
行
駛
時
段

及
停
靠
站
，
讓
新
竹
縣
成
為
樂
齡
宜
居

的
健
康
城
市
，
該
院
也
將
繼
續
提
升
社

區
醫
療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守
護
新
竹
縣
社

區
居
民
的
健
康
。

北 榮
新竹分院愛心醫療專車上路 嘉惠  萬餘位鄉親

愛心醫療專車首航至北榮新竹分院，新竹縣衛生局長殷東成 (前排左
六 )、鄉鎮代表及彭家勛院長 (前排左五 ) 暨員工合影。
� （圖片提供／北榮新竹分院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臺
北
榮
總
家
庭
醫
學
部
北
區
榮
民
安

寧
緩
和
資
源
中
心
、
財
團
法
人
大
德
安
寧
療
護
發
展

基
金
會
、
欣
泰
石
油
氣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等
三
個
單

位
，
於
端
午
節
前
捐
贈
愛
心
物
資
予
新
北
市
榮
服

處
，
祝
福
獨
居
、
年
長
的
榮
民
長
輩
佳
節
愉
快
，
讓

他
們
感
受
到
社
會
大
眾
的
關
懷
與
愛
心
。

北
榮
北
區
榮
民
安
寧
緩
和
資
源
中
心
結
合
大
德
安

寧
療
護
發
展
基
金
會
，
共
同
捐
贈
六
百
個
肉
粽
、

一
百
條
小
涼
被
及
兩
百
個
美
容
皂
，
日
前
由
基
金
會

祕
書
李
俐
娟
、
志
工
隊
長
秦
觀
濤
及
家
醫
部
專
員
黃

柏
璣
，
前
往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致
贈
，
並
慰
問
獨
居
榮

民
長
輩
。
榮
服
處
處
長
曲
良
治
回
贈
感
謝
狀
。 

欣
泰
石
油
氣
公
司
總
經
理
張
怒
潮
日
前
也
由
新
北

市
榮
服
處
處
長
曲
良
治
陪
同
，
至
清
寒
、
獨
居
榮
民

家
中
慰
問
，
贈
送
端
午
節
應
景
食
品
。

曲
處
長
表
示
，
感
謝
這
三
個
單
位
愛
心
送
暖
，
希

望
因
此
拋
磚
引
玉
，
讓
社
會
一
起
關
心
照
顧
榮
民
長

輩
，
也
期
待
未
來
能
共
同
合
作
，
讓
更
多
榮
民
感
受

社
會
的
關
懷
及
溫
情
。

北榮等三單位捐贈端午物資 照顧榮民眷

大德基金會行政祕書李俐娟 (左一 )、志工隊長秦觀濤 (右一 ) 與專員黃柏
璣 ( 右三 ) 捐贈端午節愛心物資。� ( 圖片提供／新北市榮服處 )

【
本
刊
訊
】
社
團
法
人
臺
北
市
愛
生
關

懷
協
會
及
財
團
法
人
全
聯
慶
祥
慈
善
事
業

基
金
會
，
分
別
捐
贈
防
褥
瘡
減
壓
床
墊
、

善
款
一
百
萬
元
及
價
值
六
十
八
萬
元
的
醫

療
耗
材
與
營
養
品
給
臺
北
榮
總
，
盼
能
幫

助
弱
勢
病
患
。

臺
北
市
愛
生
關
懷
協
會
致
力
於
幫
助
癌

症
病
童
，
曾
於
一○

二
年
協
助
彩
繪
北
榮
兒

童
病
房
，
打
造
病
房
溫
馨
環
境
，
日
前
再
利

用
公
益
音
樂
演
唱
會
所
得
，
捐
贈
九
十
二

床
「
防
褥
瘡
減
壓
床
墊
」
，
市
值
約
七
十
三

萬
元
，
由
理
事
長
陳
宜
鋒
代
表
捐
贈
，
希

望
提
升
醫
院
住
院
品
質
，
幫
助
病
童
睡
好

眠
，
由
北
榮
副
院
長
劉
建
麟
代
表
接
受
。

全
聯
慶
祥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為
減
輕

弱
勢
病
人
及
家
庭
經
濟
負
擔
及
心
理
壓

力
，
由
執
行
長
張
宜
君
代
表
捐
贈
善
款

一
百
萬
元
；
七
百
二
十
包
成
人
紙
尿
褲
、

八
百
四
十
包
看
護
墊
、
一
千
九
百
八
十

包
濕
紙
巾
、
五
百
一
十
包
紙
尿
片
，
以

及
四
千
八
百
罐
營
養
品
，
總
計
市
價
超
過

六
十
八
萬
元
，
由
北
榮
副
院
長
劉
建
麟
代

表
接
受
。

該
基
金
會
自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起
，
持
續

捐
贈
北
榮
急
難
救
助
金
，
以
及
紙
尿
布
、

看
護
墊
、
管
灌
等
照
護
用
品
，
希
望
減
輕

弱
勢
病
患
家
庭
經
濟
負
擔
，
迄
今
已
九
年
，

並
於
一○

四
年
嘉
惠
北
榮
四
十
七
名
病
患

醫
療
或
生
活
費
用
，
其
他
醫
療
耗
材
受
贈

更
超
過
兩
千
人
次
。

慨
捐
善
款
、
物
資 

助
北
榮
病
患

臺
北
市
愛
生
關
懷
協
會 

全
聯
慶
祥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
【
本
刊
訊
】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與
屏

東
縣
民
生
高
級
家
事
商
業
職
業
學
校

簽
訂
就
學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，
期
望
相

互
提
供
教
育
學
程
及
技
職
訓
練
等
合

作
；
新
竹
榮
服
處
則
與
上
格
製
冷
設

備
公
司
簽
署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，
以
增

加
退
除
役
軍
人
及
榮
眷
就
業
機
會
。
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黃
昆
宗
日
前

拜
訪
屏
東
縣
民
生
家
商
校
長
蔡
忍
，

並
簽
訂
合
作
備
忘
錄
，
雙
方
希
望
藉

由
合
作
、
結
盟
，
相
互
提
供
教
育
學

程
、
技
職
訓
練
、
輔
導
就
業
、
場
地

設
施
及
相
關
行
政
支
援
等
合
作
項

目
，
以
對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學
就
業
實

質
照
顧
，
共
創
國
家
、
社
會
及
學
校

三
贏
契
機
。

為
服
務
更
多
榮
民
眷
，
提
供
更
多

就
學
進
修
管
道
，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積

極
與
屏
東
縣
境
內
各
大
專
校
院
攜
手

合
作
，
近
期
更
將
觸
角
延
伸
至
高
中

職
，
提
供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士
兵
退
役

後
就
學
機
會
，
盼
能
協
助
退
除
役
官

兵
成
功
投
入
職
場
。

新
竹
榮
服
處
處
長
李
少
民
日
前
與

上
格
製
冷
設
備
公
司
董
事
長
邱
振

原
，
共
同
簽
署
「
促
進
志
願
役
退
除

役
軍
人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」
。
李
處

長
表
示
，
感
謝
上
格
製
冷
設
備
公
司

對
輔
導
會
就
業
輔
導
政
策
的
支
持
，

他
強
調
，
目
前
新
竹
地
區
餐
廳
、
連

鎖
商
店
等
的
冷
凍
空
調
設
備
多
委
由

上
格
製
冷
設
備
公
司
維
護
，
希
望
透

過
這
次
合
作
，
為
退
除
役
官
兵
增
加

就
業
機
會
。

上
格
製
冷
設
備
公
司
近
期
進
用
兩

位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，
其
公
司
所

開
辦
的
「
冷
凍
設
備
儲
備
人
員
班
」

也
有
三
位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及
兩

位
榮
眷
參
訓
，
李
處
長
於
簽
約
儀
式

後
，
至
訓
練
教
室
關
懷
五
位
參
訓
學

員
，
勉
勵
他
們
努
力
學
習
，
結
訓
後

順
利
就
業
。 

榮服處與  簽約 促進退除役官兵就學就業學校
企業

【
案
例
摘
要
】
甲
與
乙
為

夫
妻
，
育
有
三
名
子
女
。
甲
經
常
辱
罵

乙
，
甚
至
說
出
要
傷
害
乙
、
放
火
燒
掉

房
子
等
語
，
使
乙
及
三
名
子
女
經
常
處

於
恐
懼
之
中
。
某
天
，
甲
與
乙
爭
吵
，

並
恐
嚇
要
殺
害
乙
及
三
名
子
女
，
乙
該

如
何
處
理
呢
？

【
研
析
意
見
】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所

稱
家
庭
暴
力
，
指
家
庭
成
員
間
實
施
身

體
、
精
神
或
經
濟
上
之
騷
擾
、
控
制
、

脅
迫
或
其
他
不
法
侵
害
之
行
為
，
該
法
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定
有
明
文
。
家
庭
暴
力

可
依
施
暴
型
態
的
不
同
，
至
少
分
為
四

種
：
肢
體
暴
力
、
精
神
暴
力
、
經
濟
暴

力
與
性
暴
力
。
不
論
任
何
暴
力
型
態
，

對
於
受
暴
者
精
神
上
都
會
是
很
大
的

傷
害
。 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立
法
精
神
，
在

於
保
護
處
於
家
庭
暴
力
危
險
中
的
被

害
人
，
免
於
家
庭
暴
力
行
為
的
傷
害
，

故
保
護
令
是
否
核
發
的
斟
酌
重
點
，

在
於
法
院
審
判
時
，
曾
實
施
家
庭
暴
力

行
為
之
加
害
人
，
是
否
有
對
被
害
人
實

施
家
庭
暴
力
之
危
險
，
如
被
害
人
於
審

判
時
確
實
處
於
受
暴
之
危
險
，
而
被
害

人
也
確
實
感
受
暴
力
的
精
神
威
脅
時
，

法
院
即
可
斟
酌
核
發
保
護
令
以
保
護

被
害
人
（
最
高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臺

抗
字
第
六
百
七
十
八
號
裁
定
、
臺
灣

臺
東
地
方
法
院
九
十
六
年
家
護
字
第

一
百
六
十
八
號
民
事
通
常
保
護
令
參

照
）
。

按
夫
妻
之
間
本
應
和
睦
相
處
，
縱
有

摩
擦
，
也
應
理
性
溝
通
，
動
輒
訴
諸
暴

力
，
非
但
危
及
他
方
人
身
安
全
，
且
無

助
於
夫
妻
情
感
維
繫
，
反
而
更
加
破
壞

家
庭
和
諧
。
甲
經
常
以
殺
人
、
放
火
等

言
詞
恫
嚇
家
庭
成
員
，
造
成
乙
及
三
名

子
女
極
大
恐
懼
，
時
時
感
受
到
處
於
暴

力
的
精
神
威
脅
中
，
顯
有
繼
續
遭
受
不

法
侵
害
行
為
之
危
險
。

乙
得
洽
詢
一
一
三
保
護
專
線
、
各
地

家
庭
暴
力
及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、
警
察

局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或
各
地
方
法
院

單
一
窗
口
聯
合
服
務
中
心
，
並
向
法

院
聲
請
保
護
令
，
要
求
甲
：
①
不
得
對

乙
及
三
名
子
女
實
施
身
體
或
精
神
上

不
法
侵
害
之
行
為
；
②
不
得
對
於
乙

為
騷
擾
、
接
觸
、
跟
蹤
、
通
話
或
其
他

非
必
要
之
聯
絡
行
為
；
③
遷
出
住
所
，

並
交
還
鑰
匙
。
遷
出
後
，
遠
離
住
所

一
定
距
離
；
④
遠
離
乙
工
作
場
所
及

三
名
子
女
就
讀
學
校
一
定
距
離
；
⑤

完
成
加
害
人
處
遇
計
畫
：
實
施
認
知

教
育
輔
導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精
神
治
療
、

戒
癮
治
療
或
其
他
輔
導
、
治
療
等
等
。

甲
如
有
違
反
，
為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
六
十
一
條
所
稱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，
處
三
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科
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。

�

（
輔
導
會
法
規
會
／
提
供
）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為
加
強
會
內
防
護
團
編
組

人
員
對
全
民
國
防
、
認
識
防
救
災
知
能
及
增
加
反

恐
觀
念
，
日
前
於
該
會
十
七
樓
教
室
、
臺
北
市
防

災
科
學
教
育
館
及
海
巡
署
北
部
地
區
巡
防
局
特

勤
隊
部
等
，
舉
辦
一○

五
年
「
防
護
團
常
年
訓

練
」
。

輔
導
會
並
邀
請
國
防
大
學
戰
爭
學
院
戰
略
研
究

所
助
理
教
授
許
舜
南
、
警
政
署
警
察
機
械
修
護
廠

副
廠
長
徐
慶
全
及
消
防
署
警
監
視
察
授
課
，
課
程

內
容
包
括
「
全
民
國
防
教
育
」
、
「
民
防
法
相
關

法
令
及
我
國
反
恐
政
策
與
機
制
」
、
「
防
火
防
洪

防
震
防
颱
等
緊
急
避
難
知
能
實
地
說
明
及
操
作

體
驗
」
及
「
海
岸
巡
防
總
局
特
勤
隊
參
訪
」
等
課

程
。此

次
「
防
護
團
常
年
訓
練
」
讓
與
會
人
員
對
達

成
全
民
國
防
、
緊
急
避
難
等
防
災
知
能
及
我
國
反

恐
政
策
與
機
制
等
概
念
及
實
務
操
作
有
更
深
入

的
認
識
。

輔導會防護團訓練 增加實務操作


